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温家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123號），裁定如下：

　　主　文

温家寶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温家寶（下稱受刑人）因傷害等數

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

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

請裁定等語。

二、謹按：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

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

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

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

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

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

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

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

處罰。惟如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仍依刑法

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亦有明文。

　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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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分屬

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

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定其執行刑

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另定之執行刑，

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

告之刑（或執行之刑）之總和。

　㈢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

律上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

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性界

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

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

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

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

然對於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再

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

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

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

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

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

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

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

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

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

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

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像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

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

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若因與不得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

　　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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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

經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

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

正當，應予准許。

　㈡又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且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

　　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

　　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刑事執行意見狀及本院訊問筆錄附卷可

　　稽（執聲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29至31頁），依刑法第50條

　　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

　　刑。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

隔、侵害法益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數罪對法益

侵害之加重效應、受刑人之意見（關於如何定應執行刑，表

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30頁），前揭所述之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其

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暨考量受刑人各次犯行所反應

出之人格特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而為整體評價後，爰合

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編號1所

示得易科罰金之刑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併合處罰

之結果，自不得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

　　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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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罪 名
妨害召集處理罪
（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
傷害罪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2年

犯 罪 日 期
108年4月22日

未依法前往營區報到
109年12月7日

偵查(自訴)
機關年度案
號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
第12038號

花蓮地檢109年度少連
偵字第83號

最
後
事
實
審

法 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 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

號

判 決 日
期

110年3月29日 113年1月17日

確
定
判
決

法 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 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

號

判 決 確
定 日 期

110年4月26日 113年2月21日

是否為得易
科罰金、易
服社會勞動
之 案 件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 註
臺中地檢110年度執字
第5912號（已執畢）

花蓮地檢113年度執字
第7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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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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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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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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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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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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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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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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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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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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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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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温家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123號），裁定如下：
　　主　文
温家寶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温家寶（下稱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謹按：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處罰。惟如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仍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亦有明文。
　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之總和。
　㈢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像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若因與不得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
　　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又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且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
　　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
　　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刑事執行意見狀及本院訊問筆錄附卷可
　　稽（執聲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29至31頁），依刑法第50條
　　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
　　刑。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侵害法益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受刑人之意見（關於如何定應執行刑，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30頁），前揭所述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其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暨考量受刑人各次犯行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而為整體評價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之刑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併合處罰之結果，自不得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
　　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1

		2



		罪名

		


		妨害召集處理罪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傷害罪



		宣告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2年



		犯罪日期

		


		108年4月22日
未依法前往營區報到

		109年12月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2038號

		花蓮地檢109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日期

		110年3月29日

		113年1月17日



		確定判決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0年4月26日

		113年2月2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註

		


		臺中地檢110年度執字第5912號（已執畢）

		花蓮地檢113年度執字第703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温家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123號），裁定如下：
　　主　文
温家寶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温家寶（下稱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
    ，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
    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
    裁定等語。
二、謹按：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
    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
    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
    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
    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
    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
    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
    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
    處罰。惟如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仍依刑法
    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亦有明文。
　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
    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分屬不
    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
    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定其執行刑時，
    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
    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
    刑（或執行之刑）之總和。
　㈢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
    律上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
    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性界
    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
    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
    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
    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
    然對於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再
    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
    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
    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
    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
    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
    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
    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
    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
    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
    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
    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像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
    ，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
    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若因與不得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
　　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
    經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稽。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
    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
    正當，應予准許。
　㈡又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且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
　　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
　　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刑事執行意見狀及本院訊問筆錄附卷可
　　稽（執聲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29至31頁），依刑法第50條
　　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
　　刑。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
    、侵害法益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數罪對法益侵
    害之加重效應、受刑人之意見（關於如何定應執行刑，表示
    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30頁），前揭所述之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其所
    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暨考量受刑人各次犯行所反應出
    之人格特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而為整體評價後，爰合併
    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編號1所示
    得易科罰金之刑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併合處罰之
    結果，自不得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
　　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1 2 罪名  妨害召集處理罪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傷害罪 宣告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2年 犯罪日期  108年4月22日 未依法前往營區報到 109年12月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2038號 花蓮地檢109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日期 110年3月29日 113年1月17日 確定判決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0年4月26日 113年2月2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註  臺中地檢110年度執字第5912號（已執畢） 花蓮地檢113年度執字第703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温家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123號），裁定如下：
　　主　文
温家寶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温家寶（下稱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謹按：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處罰。惟如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仍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亦有明文。
　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之總和。
　㈢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像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若因與不得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
　　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又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且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
　　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
　　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刑事執行意見狀及本院訊問筆錄附卷可
　　稽（執聲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29至31頁），依刑法第50條
　　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
　　刑。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侵害法益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受刑人之意見（關於如何定應執行刑，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30頁），前揭所述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其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暨考量受刑人各次犯行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而為整體評價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之刑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併合處罰之結果，自不得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
　　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1

		2



		罪名

		


		妨害召集處理罪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傷害罪



		宣告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2年



		犯罪日期

		


		108年4月22日
未依法前往營區報到

		109年12月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2038號

		花蓮地檢109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日期

		110年3月29日

		113年1月17日



		確定判決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0年4月26日

		113年2月2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註

		


		臺中地檢110年度執字第5912號（已執畢）

		花蓮地檢113年度執字第703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6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温家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123號），裁定如下：
　　主　文
温家寶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温家寶（下稱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謹按：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處罰。惟如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仍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亦有明文。
　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或執行之刑）之總和。
　㈢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像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㈣又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若因與不得
　　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
　　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
三、經查：
　㈠受刑人因傷害等數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有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聲請人以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本院審核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又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且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
　　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
　　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
　　應執行刑，有受刑人刑事執行意見狀及本院訊問筆錄附卷可
　　稽（執聲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29至31頁），依刑法第50條
　　第2項規定，本院應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
　　刑。
　㈢本院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侵害法益及各罪依其犯罪情節所量定之刑、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受刑人之意見（關於如何定應執行刑，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第30頁），前揭所述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其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暨考量受刑人各次犯行所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而為整體評價後，爰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於受刑人所犯如編號1所示得易科罰金之刑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併合處罰之結果，自不得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
　　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表：受刑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號  1 2 罪名  妨害召集處理罪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傷害罪 宣告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2年 犯罪日期  108年4月22日 未依法前往營區報到 109年12月7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2038號 花蓮地檢109年度少連偵字第83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日期 110年3月29日 113年1月17日 確定判決 法院 臺中地院 花蓮高分院  案號 110年度原簡字第13號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3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0年4月26日 113年2月2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得易科 得社勞 不得易科 不得社勞 備註  臺中地檢110年度執字第5912號（已執畢） 花蓮地檢113年度執字第703號 



